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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紅有限公司就加州紅有限公司就加州紅有限公司就加州紅有限公司就《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場所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場所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場所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

本公司認為，過嚴的管制卡拉 OK 場所的法例實與本港現時的經

濟及營商環境不相符，過嚴的管制只會嚴重打擊有關行業，不僅不利現有

的經營者，亦會嚇走將來的投資者。在這樣的境況㆘，卡拉 OK 這個行業

如何生存㆘去。

過嚴的法例只會導致經營環境不穩定及前景不明，並會影響相關

行業及經營者。此外，亦會引起公眾反響，誰來承擔此責任呢？數年前在

某卡拉 OK 場所發生的悲劇是㆒宗罕見的縱火案，屬刑事罪行。

經過業界近年來的努力，卡拉 OK 場所的安全情況已有所改善，

無論是在走火通道及從業員的防火訓練等方面。此外，市民的安全意識亦

有所提高。

本公司比較《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及有關的諮詢文件後發覺，

諮詢文件主要關注安全方面的規定，而條例草案則對業界施加過分嚴格的

規定。這清楚顯示，政府以假民主的方式欺騙業界及公眾。

為制訂公平及可行的法例，令投資者、從業員及僱員均可參與此

行業的營運，有關條例的附屬法例應在諮詢業界及與業界取得妥協的情況

㆘訂立。

本公司並要求當局為“經營卡拉 OK”提供更清晰的定義。


